
探路医责险：深圳模式解码
▲ 本报记者  耿璐  陈惠

从几年前的徐文案，到近期的浙江温岭杀医事件、潮州医

师被游行……近年来，医患纠纷始终被置于风口浪尖，许多医

生甚至因为日益紧张的执业环境而选择放弃这一神圣职业，这

无论是对于医生群体还是普通百姓，甚至整个国家都是一种巨

大的损失。

在思考如何真正解决医患矛盾、避免伤医事件再次发生的

同时，我们是否可以寄望于第三方的出现，以此转移矛盾和风险，

让纠纷的处理甚至赔付更加合理，让医患双方得到更加公平和

可信的结果。

我们甚至有时在假设，假如徐文有医责险，她是不是就可

以不用直接面对患者的一再纠缠？是不是就可以由保险公司出

面处理而不至于久拖不决，最终酿成苦果？放眼更多的案例，

似乎都能找到相似的诱因，以致造成对医生的伤害。

中国医师协会拟于 6 月在深圳地区 15 家公立医院试点推行

的“国家版”强制性医责险（医疗责任保险），被寄予为化解

医疗纠纷“润滑油”——“医强险”，正受到医疗机构、医师、

患者，以及全社会的各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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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终身名誉

会长殷大奎告诉记者，在中

国医师协会刚刚创办的最初

两年，协会就意识到医责险

会成为未来处理医疗纠纷的

一项重要利器，当时曾组织

过一场讨论会，邀请院长、

医疗专家、保险专家和律师

共同讨论，会上，各方产生

了意见分歧。有院长认为，

医院每年需要赔付的案例不

多，数额较小，远远小于每

年交给保险公司的保费，认

为没有必要再另外支付这笔

费用。与此同时，保险公司

因为投保的医院数量过少，

认为无利可图，提出不愿与

医院合作。而大部分的医师

都希望可以拥有医责险，以

转移行医风险，更放心地为

患者服务，但由于话语权和

主动权的缺失，这份期盼得

不到真正的重视。律师指出，

由卫生局引发的规范性文件

法律效力等级低，不具有强

制执行力，很难让医院执行

下去。殷大奎强调，在今天

看来，医责险无疑已经成为

解决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砝

码，亟需立法、院方、保险

公司和医师的共同重视。

推进医责险
院方积极性不高

深圳医师协会还将成立医责

险服务中心（暂定名），服务中

心由政府支持，在利益链条之外，

代理试点医院及其医师处理医患

纠纷和医责险索赔事务。保险公

司设立专门的医责险理赔部门，

与服务中心合署办公，共同处理

医责险理赔事务，并依据服务中

心代理试点医院处理医患纠纷后

的法律文书，确定赔偿责任，直

接向患方支付保险赔偿金，这就

让医患双方在赔付过程中依法依

流程进行，将部分风险转移。

据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

长谢启麟介绍，深圳医责险

是由政府授权，深圳医师协

会组织医院统一投保，并上

升到了法律保险层面，属于

强制推行。

事实上，深圳医责险能

够 同 保 险 公 司 达 成 低 价 协

议，与其统一投保直接相关。

统一投保的方案是依据建立

同质风险单位集合体的原则

进行设计的。所谓同质风险

单位集合体，是指拥有类似

风险的单位——医院“抱成

团”，联合购买保险，由于

医院数量多，购买保险的额

度高，相比于一家医院单独

投保，同保险公司进行议价

的能力更强，风险也更加分

散。同时，保险公司也更愿

意合作。

深圳医责险主要针对两个

方面进行投保，一是医疗机构

的执业责任保险，保的是因医

院管理过失责任造成的医疗损

害，保费从医院医疗风险基金

中划拨；二是医生执业责任保

险，保的是因医师诊疗过失造

成的医疗损害责任，保费出资

采取医疗机构和医生各出一部

分的形式。

但目前试点只投保了医疗

机构方面，由于保费从医院医

疗风险基金中划拨，基金来源

相对稳定，有利于未来进一步

投保。

此次试点规定，在第一年

度后，被保险人没有发生损害

事故的，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

费率，直至最低标准；被保险

人多次发生损害事故，或者发

生重大损害事故的，下一年度

提高其保险费率。在损害事故

中被保险人无过错的，不提高

保险费率。

这意味着，如果医院纠纷

相对较少，不仅投保信誉得以

提高，还会减少支出，这将有

利于医疗机构加强对科室和医

生的风险管理，医生也会自觉

提高自律。

此外，深圳医责险也在完

善及即将完善相应配套措施，

以将医责险更好推行。首先，

完善医疗纠纷调节机制是建立

第三方风险转移支付的基础，

深圳市维稳办（维护社会稳定

办公室）为此建立了联席机制，

设立了不同的调解部门，按照

医疗纠纷的发展过程——从医

患矛盾到升级激化为医闹，将

调解分为五个环节：院内加强

患方和院方的沟通；医疗调解

委员会进行调解；人民法院仲

裁委员会特设医疗纠纷仲裁院

进行仲裁；人民法院诉讼；公

安介入维持医疗机构秩序。五

个环节中多个环节涉及沟通，

尽力采用社会化的方式解决。

据谢启麟介绍，中国医师协

会将在试点的同时，准备建立风

险数据库和专家库。在国外，根

据医师不同科别，投保金额差异

很大，我国香港地区，一位妇产

科医师的医责险保费高达每年 32

万，而由于没有风险数据库，深

圳很难确定不同科室的具体保费，

因此，此次风险数据库的建立将

用来评估和管理医务人员的行医

风险，建立医疗风险标准化评估

体系，包括针对不同级别的医院、

不同年资的医生以及不同科室间

的风险比率等，打破国内医责险

设计上无数据支撑的现状。而专

家库将涉及到第三方赔付时专家

组的评估，以增加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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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试点，可谓经验与问题并存。为更好解决医责险推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国医

师协会不断探索方案的可行性，我们有必要了解深圳医责险的概貌和亮点。

深圳医责险 6 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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